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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开发建设和生产过程中造成水土保持设施损毁、功能丧失或降低的必须给予补偿，水土保持设施的功能是

持续有效发挥的，在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收费标准上应该考虑时间因素，加以区别对待。收费方法和标准制定是水

土保持补偿收费政策的核心部分，其合理性和有效性直接关系到该政策具体实施的可行性。通过对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方法和标准的初步探讨，提出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征收对象、收费方式和补偿标准，为我国水土

保持补偿分类试点及逐步推广、尽快建立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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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水土保持
是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广大农村社
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１］。建立水土保持生态补偿

是落实中央关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

社会的重要内容。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提出较早，１９９１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就
明确规定“损坏水土保持设施的应当给予补偿”，国务
院１９９３年５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强水土保持工作



的通知》，更加明确具体的提出“对已经发挥效益的大
中型水利、水电工程，要按照库区流域防治任务的需
要，每年从收取的水费、电费中提取部分资金，由水
库、电站掌握用于本库区及其上游的水土保持，由所
在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检查验收”。收费方法
和标准制定是水土保持补偿收费政策的核心部分，该
部分设计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直接关系到该政策具体

实施的可行性。本文对水土补偿收费政策所采取的
具体方法和收费标准的制定等技术性很强的部分进

行详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下简称新疆）拥有石油、天

然气、煤、油页岩和铀５种能源矿产，其中石油、天然
气和煤是新疆最具优势的矿产资源。新疆是我国陆
地石油最有远景的地区之一，准噶尔、塔里木、吐鲁
番—哈密３大油气沉积盆地及其他１９个大小沉积盆
地成油地质条件好，沉积面积达９５万ｋｍ２。其中塔
里木盆地面积５６万ｋｍ２，是我国最大的含油气沉积
盆地，预测油气资源量１８４亿ｔ，其中石油资源量１０１
亿ｔ，天然气８．３万亿ｍ３，是我国“西气东输”的起点。
新疆的煤炭地层面积预计为３０．７万ｋｍ２，煤炭资源
量预测２．１９万亿ｔ，占全国的４０％，居全国之首；已
探明的储量约１７０多亿ｔ，居全国第８位，位居３１个
省（市、自治区）首位。资源储量中百亿吨以上煤田达

２４处。按目前的煤炭年产量和回采率测算，现有保
有储量从２００７年还可以继续开采７００多年。近年
来，新疆的矿产资源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为经济腾
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２００８年，煤炭产量增长至

６　７６３．４１万ｔ，石油产量增加至２　７１５．１３万ｔ，天然气
产量为２３５．８９亿ｍ３。但是，在大规模的矿产开发的
同时，忽视环境保护、生态恢复和导致污染的现象比较
普遍。据自治区生态环境现状调查不完全统计，至

２０００年，各类矿产资源开发破坏土地总面积９０　７３４．３２
ｈｍ２，其中破坏林地１　８１８．５０ｈｍ２，占总面积的２％；
破坏草地 ２７　３４４．９８ｈｍ２，占 ３０．１％；破坏耕地

６　１９３．５４ｈｍ２，占６．８％；破坏戈壁、沙漠、荒漠、盐碱
地等劣地５５　３７７．３０ｈｍ２，占６１．１０％。特别是油气田
的勘探开发污染土地２８７　４７５ｈｍ２，石油工程建设占
地破坏土地面积７３２　８８３ｈｍ２。在开发实施过程中，
地表土壤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诱发了严重的水土流
失。尾矿、煤泥等固体废弃物堆放占用大量土地，成
为新的土壤侵蚀物质来源；金属矿山废渣、尾矿以及
重金属矿产氰化处理后，废水任意排放，造成废水中
有毒的重金属离子汞、铅、铝及氰化物等对土地和河
流的污染。矿产资源的开发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
坏，甚至有些破坏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现象均表明，

必须对新疆的脆弱的生态环境采取措施控制、保护和
治理已亟待解决。水土保持补偿收费就是其中重要
措施之一。

１　确定水土保持补偿收费方法和标准
思路

１．１　水土保持补偿收费方法和标准制定的原则
（１）限制与刺激原则。制定水土保持补偿收费

政策的最根本目的是控制目前能源开发诱发的水土

流失规模和程度，通过收费等手段约束企业开发行
为。因此，在制定收费方法和标准时应体现刺激能源
开发者减少不必要的开发行为，实现降低水土资源破
坏的目标。具体是指，收费标准要与生态环境破坏范
围和程度相适应；与资源开发的自然条件和生态恢复
难易程度相适应。

（２）经济可行原则。水土保持补偿收费标准的
确定一方面要尽可能满足控制生态环境破坏的需要，
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承受度，这样
才能做到既保护水土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又能保证社会经济正常运行，使该项补偿额度切
实可行。

（３）区别对待原则。能源类型多样，在开发过程
中环境破坏程度和类型有着较大差异，其恢复的难易
程度也不同，需要的资金投入也不同，所以，应该采取
区别对待的原则，针对不同类型的能源开发，确定相
应的收费标准。

１．２　水土保持补偿收费方法和标准制定的程序和
内容

水土保持补偿收费方法和标准制定遵循一定的

程序，其基本步骤主要包括：（１）对典型地区进行实
地调研，搜集数据；（２）试点矿区水土保持生态服务
价值和水土流失损失的实际测算；（３）收集基础数
据，基于各部门影响的可行性分析；（４）收费方式的
确定和收费标准的制定。具体内容如下：

（１）水土保持补偿收费标准制定方法的选择。
能源开发领域的水土保持补偿相对于其他领域的生

态补偿，涉及的利益主体比较明确。因此，这一领域
的水土保持补偿交易成本较低，比较容易建立。但
是，在制定具体补偿标准时，同样面临着在生态系统
恢复目标的总体框架下，究竟基于什么样的具体依据
制定标准以实现最终目标的问题。生态系统水土保
持功能恢复的复杂性及滞后性，使得政府的决策必须
具有前瞻性。由于生产活动总是基于特定生产力（技
术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展开
的，因此补偿标准的制定，就需要结合当前条件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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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其他相关利益者的经济承受能力。
（２）基于各部门影响的可行性分析。国民经济

各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但不同部门之间联系程
度不同。但是能源开发部门由于其产品是很多部门
的原料来源决定这一部门的影响是基础性的，对社会
的总体影响比较大。因此，有必要假定一定比率的生
态补偿条件下，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对其他各部门的
影响，从而使得政策的贯彻对各部门的影响控制在合
理的范围之内。

２　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征收对象

根据“谁开发，谁收益，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
确定水土保持补偿收费的征收对象。在矿产开发过
程中，开采企业是首要受益者；其次，运输企业是能源
的间接受益者；再次，能源的使用者；最后是生产产品
的终端消费者［２］。因此，水土保持补偿征收对象应该
是：能源开发者、运输者、使用者和最终消费者。但
是，能源的使用者和终端消费者数量众多，征收成本
很高。同时，根据经济学中的价格转嫁原理，开发者
和运输者能够把征收的水土保持补偿费通过销售价

格转移一部分补偿费。因此，能源开发水土保持补偿
收费征收对象最终确定为所有能源开发企业、单位和
个人及能源的运输者。本研究主要研究对开发企业
的收费，暂不考虑对运输者收费问题。

３　收费方式的选择

不同能源开发利用可以采取不同的征收方式，以
适应不同资源的特点。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征收方
式：按投资总额征收；按产品销售总额征收；按产品数
量征收；综合性征收方式；按生态环境破坏占地面积
征收；抵押金制度，按动用资源量征收。

（１）按投资总额征收。这种征收方式适用于新
开矿以及老矿的新扩建，按照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一
次性征收。其征收依据主要来源于新开矿的水土保
持评估报告，能源开发可能引起的水土资源破坏。比
如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中土壤侵蚀面积、流失量等。这
种方式适用性差，一方面可能会对企业造成巨大负
担，另一方面，按比例征收后的金额能否弥补生态恢
复需要的成本值得考虑。

（２）按产品销售总额征收。即按资源开发、加工
企业的销售额的一定比例征收。这种征收方式可消
除市场价格变动等因素，但容易受到能源开发的周期
性影响。其优点是收费方式简单，执行成本低，是一
种比较满意的选择。

（３）按单位产品收费。按产品收费是指在估算

恢复能源开发中遭到破坏的水土资源需要的成本为

前提下，计算单位产品应分担的补偿额度，按产品对
单位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这种收费方式能够获得
稳定的资金收入，而且，收费方式简单，易操作，但是
不能及时反映市场价格的变动。可以作为一种选择。

（４）按综合指标收费。综合指标即水土破坏面
积×时间系数×原生态环境价值系数×破坏程度（深
度）系数。也就是根据能源开发对水土资源破坏的面
积及破坏程度（永久性、暂时性和可恢复程度）。这种
收费方式是较为理想的一种方式，但其需要获取的信
息很多，执行成本很高，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５）抵押金收费。即对资源开发建设项目在动
工建设前，按其建设投资规模或可能对水土环境产生
的不良影响收取一定数量的资金作为抵押，促其在建
设开发过程中减轻水土破坏，并随时进行生态破坏恢
复治理，或由环保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其他单位代理
恢复治理。由于这种方式操作麻烦，且量化指标难以
掌握，故本文暂不考虑。

（６）按动用资源量征收。根据能源开采过程中
所动用水土资源量，也就是以开采一吨矿藏附带要动
用的水土资源量为征收的基础。这种收费方式很理
想，能够有效地遏制企业不必要的破坏，但执行成本
较高，暂不考虑。

（７）探明储量征收。根据地质勘查结果，目前每
年资源开采量，开采年限等，并根据矿区水土恢复所
需要花费成本，分摊到单位资源数量上。这种收费方
式尽管有利于合理规划资源有序开采，但难以充分考
虑物价、开采成本、生态恢复技术和恢复目标等因素
的变动。因此，这种方式目前不宜采用，但可以作为
一种参考。

４　补偿标准确定

４．１　基于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确定补偿标准
生态功能服务主要包括向经济社会系统输入有

用物质和能量、接受和转化来自经济社会系统的废弃
物，以及直接向人类社会成员提供生态消费品（如人
们普遍享用洁净空气、水、舒适性资源）。与传统经济
学意义上的服务（它实际上是一种购买和消费同时进
行的商品）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只有一小部分能够进
入市场被买卖，大多数生态系统服务是公共品或准公
共品，无法进入市场。生态系统服务以长期服务流的
形式出现，能够带来这些服务流的生态系统是自然资
本［３］。随着生态经济学、环境学和自然资源经济学的
发展，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在评价自然资本和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根据评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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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发展了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假想市场法
等评价方法，并运用这些方法对生态系统提供的不同
服务做出了价值评估。基于所确定的水土保持生态
服务功能价值标准来计算煤、石油和天然气的水土保
持补偿收费标准，收费方法根据前述的分析采用按单
位产品征收法。

（１）石油补偿标准的计算。根据对新疆轮台县、
且末县和阿克苏地区部分采油企业采油情况和所占

区域面积的调查，我们得出三个样本的基本数据，年
采油量总计７６．９７万ｔ，３０ａ服务期总产量为２　３０９．１
万ｔ，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内损坏原地貌、植被
面积分别为１　４２５．４４ｈｍ２ 和１　６８８．６９ｈｍ２。建设
区、直接影响区对于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影
响年限，在综合考虑各个地方的自然条件、扰动程度、
恢复速度、影响递减频率等因素后，分别按１０ａ，３．１
ａ确定。根据确定的单位面积水土保持服务功能价
值为５１１　７６４元／ｈｍ２ 进行计算，则石油水土保持补
偿标准＝面积×服务功能价值／面积×价格指数／产
量＝（１４２５．５４ｈｍ２×１０＋１６８８．６９×３．１）×５１１７６４
元／ｈｍ２×１／２３０９１０００ｔ＝４４４．４９元／ｔ。值得注意的
是：以上方法所计算的标准中，单位面积水土保持服
务功能价值根据模型推算得出，模型所采用的价格标
准为当年的价格，在以后的计算中，应依据价格指数
的变化，对单位面积水土保持服务功能价值进行
调整。

（２）天然气补偿标准的计算。根据调研小组提
供的塔中气田、提尔根凝析油气田、克拉２气田等天
然气生产企业的产量及扰动地表面积和损坏水保设

施面积的情况，计算企业服务期总生产气４　１９０．４亿

ｍ３，建设区面积１　５９５．５４ｈｍ２，直接影响区面积

２　４５９．２ｈｍ２。建设区、直接影响区对于水土保持生态
服务功能价值的影响年限，在综合考虑各个地方的自
然条件、扰动程度、恢复速度、影响递减频率等因素
后，分别按１０ａ，３．１ａ确定。同样根据确定的单位面
积水土保持服务功能价值５１１　７６４元／ｈｍ２ 进行计
算，则天然气水土保持补偿标准＝面积×服务功能价
值／面积×价格指数／产量＝（１５５９．９４ｈｍ２×１０＋
２４５９．２ｈｍ２×３．１）×５１１７６４元／ｈｍ２×１／４１９０．４亿

ｍ３＝０．０２８　８０１元／ｍ３。
（３）煤炭补偿标准的计算。根据本次调查所搜

集的关于新疆煤炭企业的实际情况，煤矿服务期总产
煤约１２３　４５２万ｔ，建设区面积１　１５５．９４ｈｍ２，直接影
响区面积６　６７４．５５ｈｍ２，塌陷区面积９　８５２．９２ｈｍ２。
建设区、直接影响区和塌陷区对于水土保持生态服务
功能价值的影响年限，在综合考虑各个地方的自然条

件、扰动程度、恢复速度、影响递减频率等因素后，分别
按１０ａ，３．１ａ，１０ａ确定。根据上述计算方法，对新疆

１４个煤矿公司的单位能源开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损
失进行计算，则新疆煤炭水土流失补偿标准＝面积×
服务功能价值／面积×价格指数／产量＝（１１５５．９４
ｈｍ２×１０＋６６７４．７５ｈｍ２×３．１＋９８５２．９２２ｈｍ２×１０）

×５１１７６４元／ｈｍ２×１／４３１２５万ｔ＝５４．２１元／ｔ。
基于上述方法测算的价值量充分考虑了资源开

采过程中的社会边际成本，如果将其作为补偿标准，
完全由开采企业承担，则企业开采资源将无利润，但
停止开采又降低了社会的总效用。因此，在确定补偿
标准时应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承受能力、对
物价的影响和水土流失治理成本等因素，对价值量加
以修正。根据国内外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研究的成果，
按照价值量除以折扣系数７作为补偿标准，能兼顾水
土保持和经济可行的原则，并可以把对物价的影响降
到最低。

（４）金铜矿采选和钢生产线补偿标准的计算。
根据本次调查所搜集的关于新疆金铜矿采选和钢生

产线企业的实际情况，我们得出３个样本企业，各样
本公司服务期总产量约３　６６７．２万ｔ，建设区面积

２７２．１６ｈｍ２，直接影响区面积１２２．４８ｈｍ２。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和塌陷区对于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价

值的影响年限，在综合考虑各个地方的自然条件、扰
动程度、恢复速度、影响递减频率等因素后，分别按

１０ａ，３．１ａ，１０ａ确定。根据上述的计算方法，对新疆

３个金铜矿采选和钢生产线企业的单位产品开发水土
保持生态功能损失进行计算，则新疆金铜矿采选和钢
生产线企业项目水土流失补偿标准＝面积×服务功能
价值／面积×价格指数／产量＝（２７２．１６ｈｍ２×１０＋
１２２．４８ｈｍ２×３．１）×５１１７６４元／ｈｍ２×１／３６６７．２万ｔ
＝４３．２７９元／ｔ。

４．２　基于水土流失损失经济损失评估确定补偿标准
能源开发区大规模的开发活动，导致水土环境受

到很大影响，必然会造成经济损失。如能源开采过程
中，毁坏土地资源所带来的泥沙流失损失、养分流失
损失、水源涵养损失、土地资源废弃及作物减产损失；
淤积江河湖泊所带来的损失、水体污染损失及水旱灾
害损失［４］。根据当地自然和人文条件，结合实地调查
计算这部分损失，作为确定补偿量的参考标准。
利用水土流失经济损失评估方法确定水土保持

补偿标准，要首先计算目标区域的水土流失损失，把
损失量转化为价值指标。随之将其分摊到目标对象
上以确定具体标准。根据提出的水土流失损失评估
方法，应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水保处提供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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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及实际调研获得的相关资料，计算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由于能源开发所带来的水土流失造成的经济损失，
并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能源开发的实际，把分析对
象重点放在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这３种目标资源上。

（１）煤炭水土保持补偿标准的计算。根据中国
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水利厅水保处所提供的煤田开发扰动地表水土流失

参数，利用水土流失经济损失法，采用当期的实际市
场价格，计算出新疆标准煤矿开发单位煤矿造成水土
流失的当期经济损失。根据调查所搜集的关于新疆
煤炭企业的实际情况，得出煤矿公司服务期总产煤约

１２３　４５２万ｔ，建设区面积１　１５５．９４ｈｍ２，直接影响区
面积６　６７４．５５ｈｍ２，塌陷区面积９　８５２．９２ｈｍ２。新疆
煤矿建设区、直接影响区和塌陷区的新增径流系数分
别按０．４，０．３，０．２测算，土壤新增侵蚀模数根据不同
类型区加速侵蚀特点，新疆分别按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

６　０００ｔ／（ｋｍ２·ａ）测算，对于新疆煤矿水土流失经济
损失的计算见表１。由表１可知，新疆煤矿由于煤炭
开采每年带来的水土流失损失为１　４６０　５７４万元，３０
ａ总产煤约１９　６５０万ｔ，则可以计算出新疆煤炭水土
保持补偿标准＝水土流失损失／生产能力＝１４６０５７４
万元／１２３４５２万ｔ＝１１．８３元／ｔ。

表１　水土流失损失评估结果 万元

经济损失 新疆煤矿

直接经济　
损失／万元

泥沙流失损失 １４７５０６．３０
养料流失损失 １６１８２４．３０
水源涵养损失 ４５４１２．１７
土地毁坏损失 ４８０３９．７４
粮食减产损失 １７８７７．４３
小计 ４２０６５９．９０

间接经济　
损失／万元

淤积损失
水库淤积损失 １８６．０４
渠道淤积损失 ８９．７２

灾害加剧损失
水旱灾害损失 ２１．７１
地质灾害损失 ４４．６２

水体污染损失 ８８１１３．５１
小计 １０３９９９９

总经济损失 １４６０５７４

　　（２）石油开发水土保持补偿标准的计算。据中
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水利厅水保处所提供的煤田开发扰动地表水土流

失参数，利用水土流失经济损失法，采用当期实际市
场价格，计算出新疆的标准油田开发单位石油造成水
土流失的当期经济损失。３个石油企业年采油７４．８
万ｔ，３０ａ服务期总产量为２　２４４万ｔ，项目建设区和
直接影响区内损坏原地貌、植被面积１　４２５．５４ｈｍ２

和１　６８８．６９ｈｍ２，建设区、直接影响区对于水土保持
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影响年限，在综合考虑各个地方

的自然条件、扰动程度、恢复速度、影响递减频率等因
素后，分别按１０ａ，３．１ａ确定。建设区、直接影响区
新增径流系数分别按０．４，０．３测算，土壤新增侵蚀模
数分别按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ｔ／（ｋｍ２·ａ）测算。该油田由
于石油开采每年带来的水土流失损失为１１１　６４４．０
万元，则可以算出石油水土保持补偿标准＝水土流失
损失／生产能力 ＝１１１６４４．０ 万元／２３０９．１ 万ｔ＝
４８．３５元／ｔ。

（３）天然气开发水土保持补偿标准。根据中国
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水利厅水保处所提供的天然气开发扰动地表水土流

失参数和根据调研小组提供的塔中气田、提尔根凝析
油气田、克拉２气田等天然气生产企业的产量及扰动
地表面积和损坏水保设施面积的情况，利用水土流失
经济损失法，采用当期的实际市场价格，计算出新疆
的标准气田开发单位天然气造成水土流失的当期经

济损失。所计算企业服务期总生产气４　１９０．４亿

ｍ３，建设区面积１　５９５．５４．０４ｈｍ２，直接影响区面积

２　４５９．２．３４ｈｍ２，建设区、直接影响区新增径流系数
分别按０．４，０．３测算，土壤新增侵蚀模数分别按

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ｔ／（ｋｍ２·ａ）测算。可得出该气田由于
天然气开采每年带来的水土流失损失为４４６　５７８万
元，则可以算出气田水土保持补偿标准＝水土流失损
失／生产能力＝４４６５７８万元／４１９０．４亿 ｍ３＝０．０１０
６５７元／ｍ３。基于上述方法测算的经济损失，充分考
虑了资源开采过程中的环境损失价值，但未完全考虑
所损失的水土资源社会总效用。测算的经济损失体
现了社会对水土资源流失要求的最低补偿额度，不会
显著增加企业成本，对物价的影响也不会很大。因
此，测算结果在实践中可直接作为补偿标准。

（４）金铜矿采选和钢生产线补偿标准的计算。根
据本次调查所搜集的关于新疆金铜矿采选和钢生产线

企业的实际情况，得出服务期总产量约３　６６７．２万ｔ，
建设区面积２７２．１６ｈｍ２，直接影响区面积１２２．４８ｈｍ２。
建设区、直接影响区和塌陷区对于水土保持生态服务
功能价值的影响年限，在综合考虑各个地方的自然条
件、扰动程度、恢复速度、影响递减频率等因素后，分别
按１０ａ，３．１ａ，１０ａ确定。由于生产活动每年带来的水
土流失损失为１６　３０４．９９万元，则可以算出气田水土保
持补偿标准＝水土流失损失／生产能力＝１６３０４．９９万
元／３６６７．２万ｔ＝４．４４６　１６８元／ｔ。

４．３　两种方法计算结果比较
按照上述两种方法对煤炭石油天然气资源开采

水土保持补偿标准结果分别进行测算，结果对比见表

２。计算结果单纯从数字对比上看具有差异，但从这

９７２第５期 　　　　　　高照良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方法和标准



些占销售额比例角度来看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实
际应用中可以根据地域或者征收对象的差异，采取某
一种方法或者以某一种方法为主、综合其它方法合理
地确定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征收标准。如果把单位产品
所消耗的水土保持功能生态服务价值作为补偿标准，
则更能充分体现水土保持功能的社会价值，使资源开
发的水土保持社会边际成本完全内化为企业的私人成

本，是一种较理想的标准。把单位产品所造成的水土
流失经济损失作为补偿标准，只是考虑了资源开采过
程中的水土流失显性损失，未完全考虑水土保持功能
的其他社会效用，是一种必要补偿。但考虑到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承受能力、居民支付意
愿、物价指数等因素，南疆和北疆的经济发展差距，新
疆全境煤炭价格的较大差异，新疆目前需要通过能源
开发带动新疆经济发展，并结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炭
开采水土保持补偿费测算结果，建议新疆煤炭石油天然
气资源开采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标准分别为：煤炭，３～
５元／ｔ；石油３０～４０元／ｔ；天然气０．００８～０．０１元／ｍ３。

５　基于煤、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的征收
预测和可行性分析

　　新疆自１９９０年以来能源产业快速发展，能源产

量有了很大的提高。１９９０年煤炭产量２　１００．２０万ｔ，
石油７０１．２６万ｔ，发展到２００８年，煤炭产量增长为

６　７６３．４１万ｔ，石油产量增加为２　７１５．１３万ｔ，天然气
产量为２３５．８９亿ｍ３。按照上述最低标准足额征收，
根据２００８年的产量估算，每年可归集资金１３．４１亿
元，按资源种类分，石油可征收８．１５～１０．８６亿元，天
然气１．８９～２．３６亿元，煤炭可征收２．０３～３．３８亿
元。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分别按照上述标准征收水
土保持补偿费，总的来说对物价的影响很小，详见表

３，但是对于那些煤炭单价极低的地区如东疆，在征收
水土保持补偿费时可根据煤炭价格适当调整，使得补
偿费占价格比例尽量不超过２％，否则会对物价和企
业利润产生严重影响，不利于价格稳定和能源开发和
环境保护的大局。

表２　补偿标准测算结果汇总

资源

类型

水土保持

生态服务

功能价值

水土流

失经济

损失

推荐补

偿标准

煤炭／（元·ｔ－１） ５２．４１　 １１．８３　 ３～５

石油／（元·ｔ－１） ４４４．４９　 ４８．３５　 ３０～４０

天然气／（元·ｍ－３） ０．０２８８０１　０．０１０６５７　０．００８～０．０１
金铜矿采选和钢生产线项目 ４３．２７９　 ４．４５　 ３

表３　水土保持补偿费占能源价格比例

资源类型 价格 补偿费标准 补偿费占价格百分比／％ 补偿费占利润百分比／％
煤炭／（元·ｔ－１） ３００　 ３～５　 １～１．６７　 １．６７～２．７８
石油／（元·ｔ－１） ５５００　 ３０～４０　 ０．５５～０．７３　 １．３６～１．８１
天然气／（元·ｍ－３） ０．９８５　 ０．００８～０．０１　 ０．８１～１．０２　 １．８８～２．３５

　　能源开发行业利润很高，水土保持补偿费占煤
炭、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单位产品利润的１．２％～
３．３％，这些企业完全有能力在利润中消化这部分费
用。另外，目前除煤炭外，石油和天然气均为国家定
价，不会因为征收补偿费对下游产品物价造成影响。
即使把补偿费完全计入物价的情况下，煤炭价格每ｔ
最多增加１．６７％，石油价格每１ｔ增加０．７０％，天然
气价格每 １ｔ增加 １．２１％，将会使总物价上升

０．３５％，完全在社会可承受范围之内。

６　水土保持补偿费运用的效益状况分析

根据水土治理的定额，水土生态功能修复的平均
投入为３０万元／ｈｍ２。假设上述征收的最低水土保
持补偿能全部用于治理，则预计可治理面积＝１２．０７
亿元／０．００３亿元／ｋｍ２＝４　０２３ｈｍ２，即从企业征收的

水土保持补偿费可以治理约４　０２３ｈｍ２ 的被破坏土
地，使之恢复生态功能。根据前述的计算结果，每治
理１ｈｍ２ 的被破坏土地可以产生５１１　７６４元的水土
保持功能服务价值，则所治理面积可累计创造约

２０．５９亿的收益，收益成本比为１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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